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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|g
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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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費
椅
要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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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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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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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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澤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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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致
開
會 

絹一滅■
•
共軍進攻耒陽郴縣

*
•
*
•
南•
綫
•
共■
連
日18
敗
・ 

湖
南
江
西
兩
省
有
數
處
共
軍
已
開
始 

後
退
.

•
摩爾珍圖獲美濟助 

者
離
英
改
隸
美 »
 

地
中
海
摩 *
太
島
嘩
烈
趣
十
一
日■
■
 

摩
爾
達
島
一
政
府
営
局•
業
已
向
議
會 

提
議
•
將一 

81 島
某
海
港
割
讓
與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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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使
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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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之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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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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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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紹
爾
計
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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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之
款
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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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
之
財
政.
各
議 

員
擬
於
今
日
投
票
解
决
此
議■
多
數 

»
員
雖
成 *
成
斯
議
・、然
仍
須
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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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
居
民
投
票
贊
成•
關
於
此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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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島
首
相■
波
化 
曾
在
議
會
宣
會 

■
如
英
國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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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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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
買
十
日■
•
合
衆
社
訊
•
印
度
巴
里 

亞
省
酋
長
蘭
節
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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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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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一
年
•
昨
星
期
三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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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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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治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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俺
醫
院
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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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
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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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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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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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高麗斃游擊隊六百 
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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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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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溯僞造貨幣罪 

具
備
如
上
之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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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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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他
之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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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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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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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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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
粤
漢
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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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由
衡
国
至
廣
州
段•
是
日
已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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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兵
・
共
・
三
路•
人
數
約
五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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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已
開
入
耒
陽
处
縣
區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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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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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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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張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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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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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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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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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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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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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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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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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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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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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星
架
坡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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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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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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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貿
易
局•
根
修
中
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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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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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七
月
廿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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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
梅
號
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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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醫
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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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偷
進
上
梅•
其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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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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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成
立•
甲
•
金■
 

府
所
造
之
貨
幣•
鎔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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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大埠往港船期 
企李死總統 九

月
廿 一 

戈登將軍號 十月九
號 

威路慎總統十月十
二 

本
號
現
奉
詩
丕
航
空
公
司
委
爲 

航
空
客
務
經
理
代
寫
華
客
来
往 

雲
高
華
香
港
飛
机
泰
華
僑
回
一 

或
由
港
来
加
者
可
以
直
飛
雲
一
高 

.華
無
需
申
請
過
美
証
之
麻
煩
如 

蒙
委
托
無
任
歓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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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種保險買賣營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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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之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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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
•
金
屬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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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實
價
能
與
眞
貨
相
倉
與
否•
無
所8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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僞
造
之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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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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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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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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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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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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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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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亦
爲
僞
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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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造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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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行
使
爲
目
的•
如
實
價
或
銘
價
之
變
更
兼
眞
食
幣
之
上
也
・ 

銘
價
之
變
更 •.
紙
幣
及
金
屬
貨
幣-
皆
相
之 
實
價
之
變
更
・
卽
分
量
减
少
・ 

(
如
剪
健
薄
小
之
類
》
，
惟
俞
屬
貨
幣
有
之■
若
紙
幣
則
雖
有
所
毁
損•
而
實 

價
不
能
减
少"
故
不
能
有
變
造■

但
變
造
金■
貨
幣
■
雖
爲
减
少
其
分
量•
須
不
失
其
通
用
之
程
度■
若
至 

失
其
捅
用
之
程
度
。(
除
去
分
量
太
多
・
如
鑿
金
錢
爲
三
角
形
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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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非
變 

造
而
眞
破
壊
・
非
本
罪
之
所
輪
也•
二
・
行
使
，
行
使
者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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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二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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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・等
禽
行
使
・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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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自
行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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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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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
・
其
或
作
爲
眞
食
，媒
介
他
人
•
使
之 
II
用
者
亦
向 
乙
•
展
示
♦
展
示
者 

一
心
知
其
爲
僞
貨
。
展
示
於
人•
欲*
其
置
利
之
目
的
者
也
・(
如
會
社
商
店 

成
立
時
•
敌
旅
必
檢
查
其
賣*
若
干
•
若
以
儲
造
者
，
呈
示
於
檢ei

官
•
則
當 

以
僞
遣n
罰
•
蓋
難
未
流
修
・
已
，
使
人
信
用
之
力
故
也)
■
若
誤
爲
眞
食
時 

•
展
示
於
人
・
則
不
能
以
行
使*

・
三•
受
取
•
受
取
者
•
知
其
爲
僞
貨
，
以 

其
行
使
之 

38 -
而
受
取
之■
不
問
禽
關
於
買
寶
給
與
竊
取
償
還
等
之
所
得
・
包 

含
之
•至

於
犯
僞
造
貨
幣
罪
之
情
節Bi

重
•
裁
判
官
可
根0
條
文
而
公
判
之
，
現 

今
學r
•
基
於
經
濟
學
之
理
由•
以
鑄
造
貨
幣
權•*11

家
之
柵
佔
權•
典■
 

有
鉄
道
權
及
烟
草
專
賣II

同
等
•
與
主 «
無
關
・
故
犯
罪
皆
主
减
軽•
此 8
 刑 

法
上
對
於
裁
判
僞
這
貪
幣
鼻
之
・
類
綱 »
■

吾
人
以
爲
中
西
人
士
對
於
此
次
之
意
外
損
失- 
雖■
不
幸
•
顧
塞
翁
矢
爲 

■
焉
知
非@

。
多 
一 
次
之
數
訓•
卽
增
一 
次
之
閱IB

•
to 自
然
會
於
錢
銀
交
易 

上
・
小
心
一
點
・

6)
若
此
後■
尙
發
覺
行
使
爲
幣
者
・•
好
般
法
召
警
將
人«
 

幷
獲
■
否
馴
收
到
僞
幣•
亦
要
報
吿
警
局■
以
備
存
案■ 

畫
一
則
使
倉
局
依
法
懲»

以
做
姦
邪•
二
則
使
當
局
獲
到
人
物
証«
•
 

，
索
・
比
较
易
被
值
破H
等
不
法 »
關
•
胸
緝
党
羽
•
一
網
打ei •
曹
官 

• 
厥
爲
市
民
互 »
互
助
之
旨•
■
反
是
■
則
警
探
人
員■ 
雖
有■
羅
眼 

鰻
♦
容
或
耳
目
不
周
。
而
生
意
場
中
之
提
心
吊
胆■
相
驚
伯
有
，
更
嘗
厲
害
。 

若
其
擾
亂
金
融
侵
略16

清
之
弊
端
•
或
較
延
長
特
日
也• 

(
績
完
) 

(
校
正
)
昨
十
日
時
評
廿
七
行
「
僞
造
變
造
句
」

4:
變
造
二
字
■
卅
六
行
「 

未 *
脚
僞
造
之
程
度
旬
」
程
字
下
漏
度
字• 
合
校
正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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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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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
◎
葉茂啓事

鄙
人
爲
詩
丕
亞
輪
船
兼
域
路
公
司
華
人
客
務
代
理
歷
四
十
餘
年♦
屢
蒙
僑

16 直
 

托
賜
顧
。
無
任
感
謝■
而
本
年
七
月
間
。
又
蒙
詩
丕
航
空
公
司
，委
弟
爲
華
人 

客
務
代
理■
如
僑
胞
有
欲
寫16

票
定
取«
位
來
往
東
亞
香
港
與
加
拿
大
各
埠
及
一 

胸
間
敢
行
日
期
者
・
鄙
人
當
隨
時
歡
迎
以
霞
服
務
之
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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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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厨
炒
手
二
名■
每
星
期
做
六
日
共
六
十 

点
鐘
。
工
金
五
十
元
。
如
意
者
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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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與
云
埠
吳
國
華
面
議• 

—̂

^

^

^

^

 

本
紙
偈
定
期
九
月
十
四
日
恢
復
工
作
仰 

華
人
工
友
依
時
囘

11 工
作
切
勿
延

te 
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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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茲
宜
僱
廚
房
工
及
企
椎
工
如
意 

往
者
請
到
片
打
街
東
七
十
八
號
聯
合
公 

司
詢
間
便
知 

卑
詩
紙
偈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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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
要

•
共產政府雙十成立 •

南
京
十
日■
•
統
一
社
阴■
共
產
黨
之
共
和
新
政
府
將
於
十
月
十
日•
正
式
在 

北
午
宣
佈
成
立
。
據
可
爲
方
面86•

共
隆
黨
召
集
之
協
政
會*
■
定
期
明
日 

在
北
平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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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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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国
新
政
府•
會
議
工
作
預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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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月
始
能
辦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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